
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、法務部調查局
調查人員、海岸巡防人員、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及111年
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試題

考 試 別：司法人員
等 別：四等考試
類 科 組：法院書記官、執達員
科 目：民事訴訟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
考試時間： 1 小時 30 分 座號：
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代號：20160
20460

頁次：2－1

一、甲被乙詐騙而交付新臺幣（以下同）80 萬元，在發現被詐欺後向乙表示

撤銷付款之意思表示並要求返還 80 萬元，乙則不作回應。甲遂向管轄法

院起訴，依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規定，聲明請求被告乙給付原告甲 80 萬

元。第一審法院僅依侵權行為規定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 80 萬元，並於判

決理由表示其餘請求於結果無影響而不論。此判決因無人上訴確定，經

過數月乙仍未償還甲分文。甲再次向管轄法院起訴，依不當得利規定，

聲明請求被告乙給付原告甲 80 萬元。對此起訴，受訴法院應如何裁判？

（25 分）

二、甲以乙為被告，起訴請求乙給付買賣價金新臺幣 100 萬元，被第一審臺

灣臺中地方法院（下稱臺中地院）以無理由判決駁回。該判決書原採郵

政送達方式，因甲的住處無人在家可收受郵差丙要送達的判決書，丙於

今年 7 月 1 日（週五）將該應送達給甲的判決書寄存於附近 P 警局，並

依法作成送達通知書，通知甲前往 P 警局領取。甲於 7 月 2 日始仔細閱

讀該通知書，原打算週末去領取判決書，嗣後卻忘記此事。直到 7 月 23

日再看到通知書，才去領回判決書。甲於 8 月 3 日（週三）向臺中地院

提出上訴狀，對此上訴，臺中地院應如何裁判或處置？（25 分）

三、警察甲偵辦殺人案時，在現場發現可疑指紋，經比對發現是有多次詐欺

前科的乙之指紋。甲遂逮捕乙帶回警察局問案。由於乙因詐欺案件曾數

度進出同一警局，熟知刑事被告權利，甲於詢問乙之前未再行告知刑事

訴訟法第 95 條之相關權利。由於乙面對甲的詢問均答稱「忘記了」、「沒

印象」。甲不耐，大聲斥責乙「不要再說謊」，否則「後果會很嚴重」，乙

因此自白承認殺人，後被以殺人罪起訴。審判中，乙主張其於警詢中自

白並無證據能力。請分析乙之主張有無理由？（25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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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被告甲因涉嫌吸食毒品、竊盜、持有槍枝、詐欺等行為遭起訴，第一審

法院審理後判決：甲吸食第一級毒品、竊盜之行為乃分別起意之行為，

均有罪，其餘部分均無罪。經被告上訴後，第二審法院亦認為甲僅就吸

食毒品、竊盜之行為有罪，惟第二審法院僅在判決主文記載甲吸食毒品

部分有罪，對於竊盜部分，主文並未記載，但於判決之事實及理由欄中

有論及法院認定甲竊盜有罪之事實與理由。試問：甲若欲對於法院判決

請求救濟，應如何為之？（25 分）


